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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20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城股份        编号：2016-001 

 

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交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5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将无法支付的款 

项转营业外收入事项的公告》，计划清理长期挂账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合计

12,967,669.69 元，本次核销将增加 2015 年度当期损益。（详见公司 2015－093

号公告）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关注函（[2015]第 558

号），要求公司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就应付款项核销收益是否能确认为 2015

年度的损益进行详细说明，现就该关注函回复如下： 

一、破产重整账务处理的延续 

2012 年公司进行了破产重整，根据《重整计划》的规定公司对尚未申报债

权进行了预留，时至今日已三年有余，经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辽华律

（2015）法律字第 00033 号法律意见书认定，其债权都已过诉讼时效，经公司

董事会研究决定，为保证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允、真实、完整，公司对 2012 年启

动破产重整程序前的应付款项进行了清理。 

二、所得税法的要求 

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：“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

种来源取得的收入，为收入总额。包括：销售货物收入；提供劳务收入；转让

财产收入；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；利息收入；租金收入；特许权使用

费收入；接受捐赠收入；其他收入。另根据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

二条的规定：”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（九）项所称其他收入，是指企业取得的

除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 1 项至第 8 项规定的收入外的其他收入，包括企业资

产溢余收入、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人、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、已作坏账

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、债务重组收入、补贴收入、违约金收入、汇兑

收益等。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企业在生产经营中，

因债权人缘故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，应作为其他收入，并入企业收入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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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三、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（2006）》的规定：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

利得和损失，是指应当计人当期损益、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、与

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者损失。另外从实务处理

的角度出发以及比照其他相关的准则如债务重组所得计入“营业外收入一债务

重组利得”，以及制定新的会计准则尽量应与现行税法趋同，减少纳税调整事项

的角度出发，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，应计入企业的“营业外收入”科目，

作为企业的利得计入当期利润。 

此次，公司转入营业外收入的款项是长期挂账无法支付应付账款、其他应

付款及预收账款，发生的最后一笔均在 2012 年破产重整程序启动前，挂账年限

均超过三年以上。公司于 2015 年将无法支付的款项 12,967,669.69 元予以核销，

按规定转入“营业外收入”会计科目处理，计入 2015 年度当期损益，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。 

 

 

 

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4 日 

 

 




